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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一、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概述 

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拟购买重大资产事

项，鉴于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2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有关规定，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科融环境，股票代码：300152） 已于

2017年 9月 25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公司分别于 2017年 9月 25日、2017

年 10月 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分别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

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7-119）及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123）。  

经公司与各方论证，公司购买重大资产事项已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鉴于

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于 2017年 10月 16日、2017 年 10月 24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125）、《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128），并于 2017年 10 月 31日、2017年 11月 7日、2017 年 11月 14日、

2017年 11月 21日分别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7-138、2017-141、2017-145、2017-147）。2017年 11月 22日，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11月 24日开

市起继续停牌，并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7-148），并于 2017 年 12月 1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150）。2017 年 12月 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四十五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相关事

项的议案》，2017年 12月 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召开股

东大会审议延期复牌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60）。2017年 12月 15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163）。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1、标的资产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 

本次交易拟购买标的资产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英诺格林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英诺格林”）剩余股权和辽宁中冠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英诺格林成立于 2004年 11 月 22日，是一家集水处理系统解决方案提供、

膜产品的研发与制造、水处理产品的研发与制造、水处理系统的设计与实施、水

处理工程安装与服务、技术咨询、水务投资运营为一体的综合性环保公司。公司

的控股股东为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毛凤丽。 

辽宁中冠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中冠”）成立于 2007年

12月 06日，公司主要从事工业废水处理、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等污水

处理项目的工程设计、设备销售、工程建设、设备安装、托管运营等整体解决方

案的提供，同时从事生态建设和环境工程、建筑、机械等领域的工程咨询服务，

以及水库枢纽、河道治理和灌溉除涝等水利工程的勘察设计服务。公司的控股股

东为钟学军，实际控制人为钟学军、张美云夫妇。 

2、交易具体情况 

本次交易初步方案为公司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公司股权。本次交易

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本次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具

体交易方式仍在谨慎探讨中，尚未最终确定。 

3、与现有或潜在交易对方的沟通、协商情况 

截止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有关各方已签订重组

框架协议或意向协议，正式协议尚未签署，公司将积极与各方就本次重组方案进

一步沟通、协商及论证。 

4、与交易对手方签订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7 年 9月 24日，公司与英诺格林全体股东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达 

成了初步共识，并签订了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徐斌、徐芸 

目标公司：北京英诺格林科技有限公司 

交易方案： 

乙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股权一次性转让给甲方，并促成目标公司其他

股东向甲方转让所有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将成为甲方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预计成交金额将超过 1亿元，最终成交价格以评估价格为基础并经双方

协商确认。 

2017 年 10月 12日，公司与辽宁中冠全体股东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达 

成了初步共识，并签订了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钟学军、刘中伟 

目标公司：辽宁中冠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方案： 

乙方钟学军、刘中伟拟出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目标公司

承诺未来三年平均净利润不低于 4000万元，按 15倍市盈率估值，目标公司的企

业价值 6亿元人民币（最终交易估值以股权转让时的评估值为准）。 

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金额及交易方式等事宜待定。待甲方对目标企业完成尽

职调查后，将综合考虑各专业机构、监管规则及甲乙双方意见，并按照证监会、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规则要求实行转让。 

5、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中介机构及进展情况 

鉴于公司原独立财务顾问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因其涉嫌未勤勉尽责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司现已中止双方就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服务合作关系。截

至目前，公司已就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相关服务内容，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分

别正式签署了各项相关服务协议。其中，中介机构基本信息情况如下： 

 

独立财务顾问：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海口市南沙路 49号通信广场二楼 

法定代表人：朱治理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圣大律师事务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2号万通新世界 B座 17层 

负责人：匡双礼 

 

会计师事务所：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号学院国际大厦 1504 室 

负责人：胡咏华 

 

6、本次交易涉及有权部门的审批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履行的事前审批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机构的核准。 

 

三、延期复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自停牌以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积极推动各项工作，但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量较大，中介机构开展工作所需的时间较长，

此外，有关各方仍需对标的资产涉及事项进行沟通和协商，论证重组方案，公司

与交易各方达成正式的交易协议仍需要一定时间。经审慎评估，公司预计无法在

进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程序后 3个月内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为

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继续推进，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

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仍需继续停牌。 

 

四、下一步工作安排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继续协调各方共同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

公司将积极督促中介机构尽快完成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编制符合

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及其它申报材料和信息披露文件，公司及交易

对方将尽快落实、确定具体的交易方案，履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需的内外部决



策程序，争取尽快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7年修订）》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

预案或报告书。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至少每 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五、本次申请继续停牌的相关安排及承诺 

2017年 12月 22日，公司召开的 2017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

票将于 2017年 12月 25日（星期一）开市起继续停牌，继续停牌不超过 3个月，

停牌时间自停牌首日起累计不超过 6个月。 

如公司在上述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公告，并承诺自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之日至少 2个月 

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公司对延期复牌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继续停牌期间，公司承

诺将与各方一起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各项工作。公司将密切关注本

次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

日披露一次相关事项进展情况。 

 

六、风险提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 2017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独立财务顾问协议； 

3、专项法律事务委托合同； 

4、审计业务约定书。 

 



特此公告 

 

 

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